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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科提复〔2022〕121号

关于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663号建议的
答复函

徐秀丽代表：
您在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所提的《关于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转为市级创新平台的建议》收悉。该建议较为准确地指出了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并提出研究院转市级创新平台必要性和宝贵建议。针对提出的建议，我局高度重视，在汇总市委编办会办意见的基础上，认真调查研究，现答复如下：
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由苍南县人民政府、温州医科大学双方共建，于2021年5月28日在苍南县登记注册为事业单位，12月2日正式挂牌成立，主要开展医学应急检测辅助诊断、核辐射医学应急关键技术研究、安全应急管理、转化医学等相关领域基础研究。短短八个月，研究院开展了大量建设工作，并取得卓有成效进展。围绕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集聚了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院士任名誉院长、温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院长刘晓冬教授为院长的科研团队，组建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所长苏旭、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主任蔡建明等一批国内放射医学与辐射防护专业顶级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成立了检测评价中心、辐射防护中心（中广核投建），浙南生命健康科研中心、公共政策健康影响评价中心、质子医疗研究中心等内部机构，启动了海洋核辐射污染与健康风险评估专项、职业病危害评价（放射防护）以及浙江省工程中心、温州市重点实验室建设申报等多项工作。
2021年11月，苍南县人民政府提出研究院转市级创新平台设想，我局与市委编办多次对接研究，全力支持研究院转为市级创新平台，并向苍南县人民政府反馈办理意见建议。今年上半年，苍南县人民政府就研究院事宜专题汇报王振勇副市长，我局与市委编办帮助指导苍南县人民政府修改草拟了请示件。
下一步，我局将会同市委编办加快推进研究院转登记为市级创新平台工作，把研究院建设成为新型研发机构，赋能和助力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产业发展。
一、市级平台登记办理流程。根据现有相关政策规定，建议由苍南县政府正式发函市政府，要求将研究院转市级创新平台，增市科技局为研究院共同举办单位和主管部门，并明确举办单位、主管部门、理事会、研究院等各方权责利，同步召开理事会调整研究院章程。根据市领导意见，市科技局将发函市委编办要求办理研究院转登记为市级创新平台。市委编办会议研究后，将由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依法办理转登记手续。
二、市级创新平台建设要求。研究院要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2020〕34号）要求，按照新型研发机构标准，打造资金投入多元化、管理现代化、运营市场化、用人招人灵活化并有科研投入、有科研人员、有科研成果、有科研产品，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的创新载体，加快研发产出、技术转化、成果落地，尽快成为我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重要力量。
三、市级登记创新平台政策。根据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等5部门印发的《关于“十四五”期间享受支持定的实施办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科研机构名单核法》（浙科发基[2021]40号）通知精神，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省级、市级科研院所将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同时，研究院将纳入市级平台管理，参加市级平台绩效评价，享受市级平台相关政策。
四、加强服务助力平台创新。市科技局将会同市直相关部门加强服务，合力打造有利于研究院发展的良好氛围。组建专业服务团，定期赴研究院开展“一对一”上门服务，“一院一策”解决研究院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搭建全市交流“互访”平台，组织企业、县（市、区）政府、机关部门、青年干部进研究院活动，促进跨界合作，让研究院更好、更快地发挥赋能产业发展作用。
最后，再次感谢徐秀丽代表一直以来对全市科技创新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温州市科学技术局
2022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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